
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
第二條、第十三條修正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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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原因

性別工作平等法已定明，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
留職停薪；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規定，軍官、士官
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隨配偶公務出國者，得申請留職停
薪。

現行另予考績規定受考人須於年度內連續任職達六個月，
致前述人員雖年度任職逾六個月，惟因留職停薪產生年資
中斷，無法辦理另予考績，影響個人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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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內容

一、修正第二條，修正另予考績受考人有特殊情形
者，得以不連續任職為必要，並增訂第二項規
定特殊情形之範圍，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。

二、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。

年終
考績

另予
考績

另予
考績

修(

增)

訂

現
行

必須年度連續任職滿6個月

必須年度連續任職滿12個月

特殊情形者，僅須年度任職累計滿6個月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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